
肇庆学院用人制度综合改革实施办法（试行）
（肇学院〔2017〕3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我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强人员管理和

规范用人制度，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提供人事制度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用人坚持以下原则:

（一）依法合规原则。以国家有关劳动法律、法规为依据，内容合法，程序合规。

（二）合理配置原则。根据学校事业发展需要，因事设岗，合理配置，不断优化人员队伍结构。

（三）总量控制原则。用人实行总量控制，学校根据核定的岗位数量、计划和审批要求招聘人

员。

（四）分类管理原则。人员岗位分为教师、教辅、管理和工勤服务岗。学校根据人员岗位类别

进行分类管理。

（五）竞争择优原则。招聘实行信息公开、程序公平、评价公正、竞争上岗、择优聘用。

第三条 2017 年 5月 1日以后学校招聘的人员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总量与计划

第四条 根据各二级单位的实际情况，由人事处确定用人总量，并根据学校事业发展情况对用

人总量和计划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 超过核定用人数量的二级单位，原则上不再招聘人员，并要通过合法合理方式精减人

员。

第六条 用人单位要按照精干高效、岗位需要的原则，制定年度用人计划，计划中应明确其用

人的类别、岗位、人数、条件及理由等内容。

第三章 岗位与条件

第七条 特殊岗，即“人才特区”与急需人才，包括：

1.“人才特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2.学校高层次人才计划中的西江学者、学科带头人；

3.申硕学科急需引进的教授、博士；

4.紧缺学科等特殊需求的教授、博士。

特殊岗人员视学校编制情况，可以纳入事业编制（“人才特区”中全职引进的特聘教授配偶参

照执行）。

第八条 普通岗

A岗：具有教授职称或博士学位的一般学科教师，或具有全日制硕士学历的特殊学科、专业（如

艺术类学科）教师，或具有博士学位人员应聘教辅、管理岗位，或具有全日制硕士以上学位的辅导

员，或学校急需的其他人才。主要聘在专任教师、教辅、管理岗位。A岗实行长聘制，其中硕士学

位辅导员预聘期为1年，考核合格转为长聘。预聘期享受 B岗薪酬待遇。



B 岗：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辅和管理人员、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的高校专业技术职

称系列中的副高职称人员以及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等。主要聘在教辅和管理等

岗位。

C岗：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人员及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师、技师等。主要聘在教辅和管理岗

位。

工勤岗招聘的劳动合同工不再允许转为事业编制人员，其工资待遇按学校现行标准执行。

第四章 相关待遇

第九条 工资待遇

（一）特殊岗和普通A岗人员的工资待遇按照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二）B、C岗人员实行定额工资制，聘期内由学校每月支付定额工资（定额工资中包含以下薪酬

项目：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节假日慰问金等）。

1.B岗人员月薪（税前）确定为人民币5300元。工作满一年后，每年晋升校龄工资 100 元/月。

2.C岗人员中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人员月薪（税前）确定为人民币3500元，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

师、技师月薪（税前）确定为人民币4500元。工作满一年后，每年晋升校龄工资 60 元/月。

第十条 学校按照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做好聘用人员的社会保

险参保工作，按时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用。

第五章 招聘程序

第十一条 特殊岗人员按照《肇庆学院“人才特区”管理办法》《肇庆学院高层次人才计划》和

《肇庆学院人才引进管理办法》等相关招聘程序进行招聘，择优录用。

第十二条 A 岗人员按照《肇庆学院人才引进管理办法》的相关招聘程序进行招聘。其中，辅导

员岗位按照辅导员招聘办法招聘。

第十三条 B、C 岗人员的招聘，由用人单位提出岗位需求申请，经学校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招

聘信息，公开招聘，根据需要进行笔试或面试，择优录用。

第六章 聘用管理

第十四条 新招聘的 B、C岗人员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转入正式聘

用。首个聘期为三年，期满考核合格，经学校批准后可续聘三年（第二聘期）。

第十五条 签订聘用合同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聘用合同以书面形式订立。聘用合

同一式二份，双方当事人各执一份。聘用合同的订立、续订、变更、解除、终止等，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人事处建立对各岗位的考核办法，用人单位根据聘用人员的工作性质和岗位任职条

件等，加强对聘用人员的试用期满考核、年度考核和聘用期满考核。

第七章 晋升与退出机制

第十七条 特殊岗与普通 A 岗人员的晋升与退出，根据《事业单位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普通 A岗人员如符合特殊岗的相关条件，可申请特殊岗位，批准后享受特殊岗待遇。

第十八条 普通 B、C岗人员的晋升与退出：



（一）B岗人员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经学校批准后，可转为 A岗人员：

1.达到 A岗中专任教师的条件；

2.在 B岗工作满 6年；

3.学校和教学单位同意转为专任教师岗位。

（三）C岗人员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经学校批准后，可转为 B岗人员：

1.达到 B岗条件；

2.在 C岗工作满 6年。

（四）B、C岗位特别优秀的人员，可破格晋升，或参与学校各岗位的公开招聘。

（五）对不胜任岗位工作要求（即：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发生较大责任事故）的人员，

自考核结果公布或责任事故认定之日起，按有关规定予以解聘。

第八章 纪律和监督

第十九条 切实加强对人员聘用的组织领导，严肃纪律，严格按需核定岗位，严格按招聘条件

和招聘程序聘用。对未履行计划审批、录用审核等手续擅自招聘人员而造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责任者

和批准者，要追究其相应的责任。

第二十条 严格执行人事纪律，实行人事回避制度。各单位招聘人员的计划和上报人选的确定

由单位领导集体研究，涉及领导干部家属和亲属的，要严格按人事回避的相关规定办理。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聘用人员与学校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聘用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

先向人事处申请协调解决，仍解决不了的，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事业单位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处理。本办法与上级有关规定不一致时，以上级有关规定为准。学校原规定与本办法不一

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